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4〕26号
[bookmark: _GoBack]一、清水江水闸枢纽工程于1958年动工兴建，1959年竣工投入使用。由于运行时间长，工程老化，且兴建时的历史原因和资金缺口的影响，工程存在较多的病害及工程隐患，为了解决水闸的安全问题，提高水闸的防洪能力，醴陵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拟投资4515.38万元，建设“湖南省醴陵市清水江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对水闸进行除险加固处理。项目不涉及水电站改造，主要工程内容为：①对拦河闸坝加固改造，闸室上新建排架、启闭平台及工作桥，下游新增消力池、海漫、防冲槽等消能防冲措施；②拦河闸坝基础采用帷幕灌浆防渗，两岸坝肩采用开挖后黏土回填防渗；③渠首闸拆除重建，闸前进水渠衬砌45m，闸后灌溉渠加固400m；④上游连接段右岸新增翼墙，下游连接段两岸翼墙拆除重建；⑤闸室上游清淤；⑥重建办公管理综合用房；⑦增设水闸位移、渗流、水情等观测、监测设施以及信息化系统建设。
根据湖南亚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建设方需贯彻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紧密结合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施工结束后需对临时用地进行恢复，可使用地恢复至原来的生态使用功能；施工期采取洒水降尘、物料堆场加盖篷布、进出口设置洗车平台等措施，堆场扬尘采取加盖篷布和定期洒水措施，施工机械加强维护保养，选用合格的燃油，采用环保型清淤方式，在项目施工段设置施工围挡，弃渣场设置远离居民点，污泥运输车辆采用密闭形式，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减少清淤过程产生的恶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在施工场地内设置沉淀池，车辆清洗水、基坑废水、淤泥压滤废水等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项目区洒水降尘；施工作业时间选择枯水期期间，施工设置围堰，尽量减少围堰施工对水体的扰动；项目员工生活依托周边既有公卫和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3．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尽可能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不施工，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建筑垃圾尽量综合利用，不能利用部分按渣土管理部门要求送到指定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统一处置；加强施工弃渣的管理，疏浚淤泥经污泥压滤机处理，施工弃渣运往弃渣场堆存，项目完成后对弃渣场进行复绿处理，弃渣场聘请有资质单位按规范设计建设，固体废弃物处置需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要求；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并清运处置。
5．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安监、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五、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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